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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向投保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之质疑
———以货运险保险人向投保的承运人行使追偿权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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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财产保险中，保险合同要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也是从考量事故

发生时被保险人是否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开始的。大陆法系区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认同保险

合同是涉他利益合同，但是，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考虑投保人的投保意图，从更深层次考虑保险合

同所要维护的“利益”，投保人除了缔结合同和支付保费的义务之外，应考虑其在保险合同中也具有

利益。本文以数个案例为例，从“第三者”是否包括投保人，否定向投保人追偿不是对保险代位求偿

权制度的背离，投保目的以及最大诚信原则等四个方面进行法律分析，并着重从财产保险利益的具

体内容和保险合同的模式考量投保人的经济利益，得出保险人不应对投保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结

论; 并提出，目前阶段即便不能完全否定保险人对投保人的追偿权利，也应该通过给予一定限制，倡

导在保险合同缔结过程中，保险人对于将来可能对投保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问题应加以充分提示说

明，以防投保人的合同目的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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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财产保险一般而言牵涉到三方，投保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目前通说认为，财产保险合同当事人为投保

人和保险人，所涉保险合同是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签订的①，被保险人是依据保险合同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

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投保人依据保险法，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

险费义务的人。②通常财产保险中，投保人是为自己利益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即投保人与

被保险人是同一人，但是，随着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也出现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形，最典型的比

如，国际贸易的卖方在 CIF 贸易术语下为买方投保海上货物运输险。当然，投保人为什么要为他人利益购买

保险，在商事交易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发生保险事故，在我国法下，是考量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受损

时，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即谁受损，谁受益。但往往保险合同的最终目的不是在于让受损方损失补偿，而是

在于保障隐藏于其后的真正的出资方受益，也就是支付保险费的投保人能够填平损失。
根据保险法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

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的情形，保险

人当然不能在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再向被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因为尽管保险标的物的损害有时候是

因被保险人自己而造成，但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障对象，保险人给付被保险人保险金后再以代位求偿

权请求被保险人给出保险金则完全失去了保险的损失补偿的真意; 法律条文方面，则是以引起保险标的物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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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者”是指“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方”来实现的，而且还规定“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

人员除外”③。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中，被保险人自然不能被行使代位求偿权，但如果投保人

对保险标的物的损害要承担责任，保险人是否可向其行使代位求偿权? 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投保人是否

属于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三者”的范畴可由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 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保险人是否能对投保

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作些探讨，以便司法实践中甚至保险法修正时对此问题作出规范。

二、几个案例

例一: 某物流公司向某保险公司投保货物运输保险，双方为此签订了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约定被保

险人为某物流公司的货主，保费为每年几万元，物流公司已如约支付了保费。后某物流公司承运的货物发生

交通事故受损，某物流公司驾驶员负全责，保险公司查勘定损后向被保险人即货主赔付。保险公司赔付后又

向承运人某物流公司( 也即货物运输保险投保人) 提起诉讼行使代位求偿权。法院最后作出生效判决，某物

流公司虽为投保人，对保险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保险人有权向其追偿，某物流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

订立合同的目的原本是保障自身对外的责任得到填平，本意投保相关物流责任保险，故应向已赔付并取得了

代位求偿权的保险人进行全额赔偿。
例二: 某货运公司向某保险公司投保货物运输保险，双方为此签订了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约定被保

险人为某货运公司的客户，保费为每年几万元，货运公司如约缴纳了保险费。后某货运公司承运的货物发生

交通事故受损。发生保险事故后，托运人直接以扣除运费的形式要求某货运公司赔偿，某货运公司便与托运

人协商确认了货物损失金额，并以抵扣运费的形式进行了赔偿。赔偿后，某货运公司起诉某保险公司要求保

险赔偿，某保险公司抗辩，其被保险人为某货运公司的客户即托运人，现已经获赔没有损失，故不需向被保险

人支付保险赔偿金，而且，某货运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现由最终的责任方进行了赔偿，保险人也无需再

就本案进行保险赔偿。
例三: 货主委托某物流公司运输货物，发生交通事故受损，某物流公司负全责。货主就货物运输曾向甲

保险公司投保，遂于事故发生后向其索赔，甲保险公司向货主赔偿后向责任方某物流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承

运人某物流公司赔偿。某物流公司事故发生之前曾向乙保险公司也投保了货物运输保险，双方为此签订了

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约定被保险人为某物流公司的货主，物流公司已如约支付了保费。后法院判决某物

流公司应向代位的甲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某物流公司投保的乙保险公司则认为被保险人的损失已经

得到了补偿，不需再进行保险赔偿，并且即便进行赔偿的话赔付后也要向承运的投保人进行追偿，某物流公

司的损失最终不能得到填平。
这三个案例均有个共同的特点，即承运人投保货物运输险，并以货主作为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后，投

保的承运人发生了经济利益的损失，要么被要求承担责任，要么承担了责任后不能得到补偿。这里面，尽管

有投保人没有正确选择险种导致的问题，但并没有任何法律限制承运人为所承运的货物所有人之利益投保

货物运输险，保险人明知投保人保护其经济利益之目的也未用其专业优势进行过提示，而保险赔付后保险人

有权对投保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其实从根本上阻断了投保人试图通过投保来分担自身风险的目的。

三、向投保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之法律分析

( 一) 有关“第三者”之争

我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

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这一条主要是为了规范

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的条件和开始时间，但现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争议，究竟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对象

① 许崇苗、李利著: 保险合同法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8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2014 年修订。

③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一) 第十条，沪高法民五［201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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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条文中“第三者”是否包括投保人?

有观点认为，投保人虽然是合同当事人，但保险合同本身是为被保险人利益的合同，被保险人才是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不应作为保护之列，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其实质是债权让与制

度在保险法律关系中的应用，即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保险人

履行保险赔偿金给付义务后，当然、直接地转移于保险人。所以，此处的“第三者”是指债权让与法律

关系之外应对保险 标 的 的 损 害 承 担 责 任 的 人，简 言 之，就 是 除 保 险 人 和 被 保 险 人 之 外 的 人 的“第 三

者”，在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如果投保人同时作为承运人应对保险事故承担责任，即应该对被保险人

负有赔偿责任，保险人赔付后当然有权向其追偿。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支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甚

至专门出台《关于审理保险代位追偿权纠纷案件的解答( 一 ) 》，以解答的形式就是否可对投保人行使

代位求偿权向上海法院系统推出司法审判的指导性文件，而且，该解答出台以后，出现了大批保险人向

投保人追偿的案件，且大多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是，有关“第三者”究竟包不包括投保人其实是有争

议的，有待商榷。
从保险合同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结构来看，单纯把法定的代位求偿权理解为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

债权转让其实是对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的抽简，投保人是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确切的说是订立保

险合同的当事人，不应该把投保人作为保险法意义上的第三者。尽管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一致时，保

险合同是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投保人是合同的主体，那么，保险法关于第三者

的规定，应当至少是合同当事方和关系方之外的第三人，被保险人作为保险所要保障的对象，是享有保

险金请求权并受领保险赔偿的一方，自不能作为被追偿的一方; 而投保人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应该有别于其他对保险事故负有赔偿义务的任意第三者，不能成为既订立合同缴付保险费用又被任意

追偿的合同当事人。
( 二) 关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背离

不对投保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有观点认为，这是对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背离。因为既然形成了保险人代

位求偿制度，投保人不是被保险人，相反还是应该对保险标的的损害承担责任的人，就应该保证保险人对投

保人行使代位求偿的权利。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使保险人赔付后平复损失，获得利

润，而是为了让责任方承担相应责任，并在之前履行相关义务时，尽到应有的谨慎防范事故发生，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防范已经获得保险赔偿的被保险人从责任方处双倍获赔，假借保险获得超过其经济损失的赔偿，违

反损失补偿的原则。①

倡议限制甚至否定保险人向投保人追偿的权利，保护投保人利益，并不会对事故发生产生实质影响。首

先，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形，本身其比例就较低，而且这较低的比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

“代投”，其实质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投保人仅是受被保险人委托代为履行手续办理投保而已，在

此情形下，不存在放任事故发生的风险。其次，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下，即便保险赔付免去

了投保人大部分责任，也不会使投保人麻痹大意，产生道德风险，因为投保人往往是利害关系人，作为商事合

同的交易主体，不会放任自己的行为; 另外，免赔额等技术手段以及赔付率升高导致的保费上升，也会约束投

保人尽到应尽的义务，减少事故的发生，况且很多情形下，保险事故系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的发生所导致，有

时投保人依据法律可能是责任方，但其实质上并无过错，如运输合同中无过错责任的归责情形，事故的发生

并不涉及其主观性。
( 三) 投保目的的考量———利益

通常认为，财产保险是为被保险人之利益，所以事故发生当时，被保险人应具有保险利益，这也是保险区

别于同样具有射幸性的赌博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则，有利于防范道德风险。保险利益在英美法国家从一开始

的“法定利益”到“实质性期待利益”②，在大陆法系，从一般性保险利益到技术性保险利益，再到经济性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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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良宜: 海上货物保险，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重印) ，第 448 － 450 页。
Malcolm A． Clarke: 保险合同法，何美欢、吴志攀等译，北京大学出版 2002 年版，第 104 页 － 107 页。



利益①的发展，一方面可以看到，保险利益不再是所有权人的专享，而是对保险标的物具有的利益关系，另一

方面，“保险制度的本质不是保障相关财产权利与利益不发生危险事故，而是在于对因该危险事故的发生而

导致的被保险人与该相关财产权利与利益之间的经济价值关系( 保险利益) 的破坏所遭受的损失给予一定

补偿”②，换言之，保险事故受损的实质并不是财产本身的毁损灭失，而是关系人与该财产的经济价值关系的

破坏，是关系人对保险标的物所具有的利益的受损，这种利益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包括现有利益、期待利益与

责任利益等③。也就是说，保险合同考量保险利益，从其不同时期具有的内涵的发展来看，实际上在考量保

险合同所保障的“经济利益”的实质。
目前，大陆法系主要观点认为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时享有可投保利益，但是英美法系其实是二分法，

不区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或者将两者的法律地位融为一体的，是种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身份重合的推

演，如果两者不同，也认为是 the insured( 被保险人) 将保险权益的赠与或转让。而大陆法系是区分投保人和

被保险人的，所以从关系方对保险合同所保障的有“经济利益”的实质来考量，结合财产保险的起源，并不能

完全摒弃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实质表现为直接或者间接。
英国克拉克在其所著的《保险合同法》一书中谈到，在海事保险中，被保险人必须在损失发生时享有可

投保利益，在合同订立时他不享有可投保利益，或在损失开始后他的利益终止，都无关紧要，这要求商人们在

他们的利益成熟以前安排保险，同时又可对他们订约自由的限制减少到最低。④ 笔者认为，对于区分投保人

和被保险人的国家，如果法律仅仅考量其中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不考虑投保人作为订约人和保费给付人的

利益，是对投保人利益的忽视，与投保人的订立合同的目的是相违背的，立法和司法应考虑到作为财产险起

源的保险利益原则，这其实是暗合二分法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两者合一应运而生的，投保人作为保险交易的

参与人与缔结保险合同的主体，理应比其他责任方享有更多的权利。投保人，如上述案例在货运险中，其作

为承运人购买保险，表面上是为了货主能够在发生事故时得到补偿，更大程度上，应该是为自己的根本利益

考虑的，理性的商事行为是为自己的利益安排活动规避风险。尽管由于投保人不具有保险人的优势专业地

位，不能完全清楚自己行为的结果，但是其投保目的肯定是为了事故发生时其自身的利益，如果从经济的角

度考量，投保人支付了保费，没有产生规避自己责任的风险，则是与其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相违背的。而保

险人在合同订立之时往往是知晓投保人的身份和投保意图的，利用其优势地位，对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追偿

是可以预期的，如果立法或司法再对保险利益仅指向被保险人、作出偏向保险人的安排，认可保险人可向投

保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实际是扼杀了投保人通过保险分担风险的意图，不符合保险发展的意义。
( 四) 有违最大诚信原则之虞

上述案例货运险保险中，投保人订立合同、缴纳保费，在运输过程中，还要承担如实告知义务、危险增加

的通知义务等，否则，可能导致保险合同的解除甚至无效而使被保险人不能得到赔偿，所以保险人在保险合

同的缔结和履行过程中也应该秉承最大诚信原则，将相关保险内容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有关保险公司在赔

付货主后可向投保的承运人追偿的约定，是不是属于免责条款而必须提示或说明，法院的判决不一，因为保

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利是法律所赋予的法定权利，部分观点认为，不提示说明不必然导致条款不生效⑤。但

是，笔者认为，如果承运人知道出资投保后保险人赔付完会向其追偿，最终由承运人自己承担损失，在此情形

下承运人还为被保险人投保的，其可能性很小，除非投保人投保仅为防范无第三者责任方的保险事故诸如自

然灾害或意外事故之目的，否则，投保人知道保险人在赔付之后将被请求承担赔偿责任还自愿投保，是不大

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如果保险人利用投保人急于理赔的心理向需承担责任的投保人搜集材料，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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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朝国: 保险利益之探讨及其和我国保险法第 18 条规定之关系，保险法论文集( 一) ，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版。
奚晓明 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 二) 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人民法院出

版社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25 页。
有关财产保险利益的内容，英美法系没有明确分类，按照不同法律关系探讨; 大陆法系有不同分类方法，四分法、三分

法和二分法等，这里所说的参照郑玉波的三分法，我国温世扬也持此观点。
Malcolm A． Clarke: 保险合同法，何美欢、吴志攀等译，北京大学出版 2002 年版，第 107 － 108 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十条，法释［2013］14 号。



事故原因和责任，然后将搜集的材料用作对付投保人的证据，笔者认为保险人的做法是有违最大诚信原则

的，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当事方应该有权主张保险合同无效，要求退还保费，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

责任。但是，缔约过失责任一般仅赔偿信赖利益损失，保险金是否属于信赖利益损失值得商榷。还有一种观

点认为，因为保险人订立合同时未尽说明义务，此时应承担的是侵权责任，侵害的是赔偿投保人本应依据保

险合同得到豁免的责任，但是，这种情形下保险人并没有向被保险人拒赔，仅是赔付后行使代位求偿权请求

投保人赔偿，所以是否构成侵权有不同认识，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无论如何，总比投保人为确保被保险人

得到赔偿先不向保险人要求解除合同或主张合同无效，待被保险人获赔后，为反抗保险人的追偿又转移隐匿

财产或干脆清算解散拒不履行相关代位求偿权纠纷的判决要好。从这个角度，也应该考虑保险人不应该当

然享有对投保人的追偿权利。

四、着重从保险利益角度考量投保人之经济利益

( 一) 从财产保险利益的具体内容分析

有关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

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

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① 另外，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一条对于不同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投保，也给予了充分的支持，这实际上是

对不同投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因不同保险利益投保，但选择的保险险种与保险利益不完全匹配而作的宽松

解释，旨在保护不同投保人( 往往投保人将自己列为被保险人) 。
比如，货主应投保货物运输险，但因为较责任险更为优惠的费率，物流公司作为承运人也为自己利益选

择投保货物运输险，按照前文最高院解释，此时也应当作宽松解释认可其具有保险利益; 笔者认为，在此情形

下，司法解释条款认可其具有保险利益是指，承运人不当投保以承运人为被保险人的“货物运输险”仍可被

确认具有可保利益，以此来解决承运人的获赔问题，防止保险人以无保险利益推脱承担保险责任。但同时，

对承运人投保以其自身为被保险人的货物运输险问题得到解决，对于承运人恪守其不是货物所有权人不能

投保货物运输险而以货主作为被保险人进行的投保，承运人的风险却没有分担并以被追偿告终，这对于投保

的承运人和反而发起追偿的保险人来说进入了一个怪圈，业务上要加强合作，法律上要针锋相对。而且在此

情形下，如果货物所有人已经自行购买货物运输险，它往往对承运人所投保的保险并不知道或急于知道，待

货主的保险人向货主赔付后，保险人自然会向承运人追偿，而承运人也投保了货物运输险，被保险人就是已

获赔偿的货主，在此情形下，承运人的保险人对于承运人购买的保险并不需承担责任，理由是被保险人即货

主已从其前面的保险公司获得赔偿，没有损失了; 即便此刻承运人向货主的保险人提议，主张重复保险，让其

先向承运人的保险人索赔获得一半的赔偿( 承运人的保险人比承运人资信通常要好得多) ，以此来降低自身

的责任，但这也难以实现，因为我国保险法规定的重复保险是投保人对同一保险利益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

订立合同且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②，法院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同投保人订立的合同是否属于“同一保

险利益”继而认定是否属于重复投保存在不同认识，而即便重复保险成立，承运人还是面临着被货主保险人

与其自己投保的保险人一起追偿的困境。
如前文所述，财产保险中，有关保险利益的现有规定是比较明确的，即以被保险人作为考察保险利益的

主体，有无保险利益实际是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有利益，或者是否因保险而使被保险人承担更少的责

任或者获得某种经济利益的补偿。但是，原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情形非常普遍，所以研究保险合

同的当事方的权利义务，就是研究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但现在，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保险合同主

体及其权利义务实际上由之前的两方当事人向三方倾斜，并且所偏向的方向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因

为通说认为，被保险人有请求保险赔偿金的权利，而保险合同的缔约者仅是保险费的交付者，并不是保险合

同项下保险金的享有人。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时，财产保险越来越关注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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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四十八条，2014 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2014 年修订。



甚至怠慢了投保人。而事实上，投保人注重转嫁风险，才是活跃保险市场繁荣经济的生力军。更为重要的

是，从经济学自私理性人的角度，财产保险中，投保人一定是出于某种考量才进行投保，如果保险赔付后保险

人对投保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实际上既不利于投保人安排保险分担风险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争端的真正

解决。
( 二) 保险合同的模式

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险合同的主体采“两分法”，即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从法律地位而言，被保险人就是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与保险人订立合同并支付保险费，另一方面，被保险人也是保险合同要保障的对象，被保

险人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事故发生后因遭受损失可以享有保险金请求权，除非将受益权指定给

第三人或转让他人，但无论如何，英美法下，保险合同是以“为自己利益保险”来解构保险合同主体及其权利

义务的①。
大陆法系的国家则对保险合同的主体采用“三分法”，即保险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这种模式也是前

述我国的现状，保险人与投保人为保险合同当事人，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被保险人

则为保险合同关系人，是保险合同保障的对象，考量保险利益应以被保险人为主体，被保险人于发生保险事

故时遭受损失并有权受领保险金。在这种情形下，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并非保险合同要保护的人，保险费的支

付人并不能请求保险赔偿金，体现为“为他人利益保险”。②

但是，不难看出，无论哪种模式，均是以被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所要保障的对象，保险赔偿请求权均归于

被保险人。但是，在二分法模式下，被保险人兼具三分法模式下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双重身份，在此情形之

下，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关系中也更为自然合理，因为真正达成了出资方和受益方的统一，被保险人的保险

利益其实也就是投保人的保险利益。而在三分法模式下，其实出资方、受损方与受益方是割裂开来的，被保

险人因为保险事故而受有损失，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也由其受领。如果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形

之下，无论两分法还是三分法，其效果是一样的，投保人 /被保险人遭受损失受有保险赔偿，并且不必面临保

险人追偿。但其实英美法系两分法其实并不区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类似某种默认为同一的体制。我国

台湾地区施文森教授曾考证，英美法上 the insured 一词，其实不光是我国学者一直翻译的“被保险人”一个

意思，其实包括被保险人和“提出要保申请之人”( 即投保人，笔者注) 两个意思，不同情形下表示不同意思或

两个意思皆有，所以所谓 the insured 必须有保险利益，究竟是要求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其实是不甚明确

的。③ 而我国以“三分法”模式为主④，并逐步提升被保险人地位，保护被保险人的权利，却越来越忽视了作

为保险合同当事人并支付保费的投保人的法律地位。一方面，我国越来越对保险利益作宽松解释，包括保险

利益包含的内容以及与保险标的不匹配的保险险种⑤; 另一方面，对投保人的利益事实上却可能越来越被忽

视，如前文所述例二及另外两个例子，投保人损失补偿的目的均无法实现。所以，有必要从保险合同所保障

的利益的角度，看到投保人越来越消褪的法律地位，能够从审判实践或者立法的角度更好地保护投保人，限

制保险人赔付后对投保人的追偿。

五、结 语

财产保险中，保险合同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也是从考量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是

否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开始的。但是，大陆法系区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认同保险合同是涉他利益合

同，其并不是完全摒弃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具有利益，投保人除了缔结合同和支付保费的义务之外，在立法

和司法实践中应考虑投保人的投保意图，在财产保险中从更深层次考虑保险合同所要维护的“利益”，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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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启荣: 中国保险立法之反思与前瞻———为纪念中国保险法制百年而作，法商研究 2011 年第 6 期，第 67 页。
樊启荣: 中国保险立法之反思与前瞻———为纪念中国保险法制百年而作，法商研究 2011 年第 6 期，第 68 页。
施文森: 保险法判决之研究( 上册) ，台湾三民数据 2001 年版，第 122 － 123 页。
我国海商法海上保险合同，沿袭英国，只有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两方当事人。
奚晓明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 二) 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人民法院出

版社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47 页，第 52 － 53 页。



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相对方之投保人具有保险代位求偿权; 即便认为需对投保人的不同情形加以区分、不宜

在现有语境中一步到位否定对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所有追偿，至少对于投保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提示说明义

务的保险人，对于其行使代位求偿权时指向投保人的这一类追偿权利应给予否定，即保险人在合同订立之时

应基于投保人的身份和投保意图，对于保险事故发生后可对投保人加以追偿这一可大大加重对方责任的权

利进行明确说明并作出有效提示，对于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保险人，应不能向投保人行使其代位求偿权，

以此真正起到保护合同相对人利益的作用。当然，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订入保险人放弃对其的追偿的

约定，或者选择投保与其“利益”相匹配的保险险种，这都是为保护投保人自身利益较好的实务操作策略，囿

于本文的理论探讨，不再在本文内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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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estioning on Insurer’s Exercising Insurance Subrogation Ｒights towards the Applic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go insurer exercising the subrogation right towards the applicant carrier

LIU Lina
( The Law Schoo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In property insurance，the insurance contract aim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ured．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depends on whether the insured has insurable interest towards the insured object when the insured event
happens． The mainland law system differentiates between the applicant and the insured，and recognizes insurance
contracts as Contract Ｒelated with A Third Person． But in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practices，we should take into ac-
count the intention of the applicant，and grasp the“interest”the contract intends to safeguard from a deeper level．
Apart from the applicant’s obligation for signing contract and paying premiums，his /her interests in the contract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The paper employed several examples to deliberate on the four aspects，namely，whether
“the third party”includes the applicant，negating the subrogation rights towards the applicant is not a deviation from
the insurance subrogation principle，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and the utmost faith principle． It analyzed the specif-
ic contents of property insurance contract interests and contract models to measure the applicant’economic inter-
ests，and arrived a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insurer shouldn’t exercise the subrogation right towards the applicant． It
further proposed that even though we couldn’t completely negate such right，we should draw up some restrictions，
and advocate that the insurer make a full declaration on the possibility to apply the subrogation right towards the ap-
plicant to prevent the applicant’s failure to attain his /her purposes．
Key words: property insurance; the insured; applicant; insurable interests; subrogation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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